宝安区政府（国有）建设工程设计变更备案表

                                               备案顺序号：由建设局填写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施工单位
	

	立项总金额（元）
	
	立项金额中的建安工程费（元）
	

	工程合同金额（元）
	

	本次变更原因及内容（其中“内容”需提交咨询单位编制的变更价款计算书作为附件）
	（本格若填写不下可另行附文说明作为附件）

	*本次变更批准文号（经区发改局批准）
	

	本次变更涉及金额（元）
	

	累计变更涉及金额总额（不含本次）
	            元

	累计变更次数（不含本次）
	            次

	特别提示：

1、 申请单位须确保本表所填内容真实、准确，同时在办理备案前自行审查具体的计价办法和依据。

2、 设计变更必须合法、有效。

3、 宝安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将在工程结算审查时对所有变更资料情况及计价办法和依据进行核查。

	申请单位（建设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案部门：




说明：

1外资（私营）投资工程不需办理变更备案。

2若设计变更未超出概算范围，上表“*”处不用填写。

3本表一式三份，备案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各一份。

设计变更备案服务指南

1、 备案的法规依据：

（1） 《印发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2008]86号）

（2） 《关于印发宝安区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分类改革方案（试行）的通知》（深宝府办[2008]156号）

2、 备案种类、条件（符合以下条款者必须办理备案）：

（1） 所有变更均需备案，具体操作可累计报备，但单次变更金额在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或累计变更金额在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上的则需尽快备案。

（2） 超出概算范围的设计变更，无论金额多少，均需按概算申报审批程序重新申报后再到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办理变更备案申请。

3、 备案程序：

（1） 第一步：在深圳宝安建设信息网（www.szbajs.gov.cn） “办事指南”中下载本表如实手书填写或电脑打印3份。

（2） 第二步：到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六楼造价管理站613室递交《宝安区政府（国有）建设工程设计变更备案表》。

（3） 第三步：宝安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在递交的三份《宝安区政府（国有）建设工程设计变更备案表》上加盖其审查业务专用章，其中2份由建设单位留存，1份由造价管理站留存。

4、 办理时限：

如该表所填内容齐全，即来即办。

5、 特别提示：

结算审查环节，宝安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将依据国家及省、市有关设计变更计价原则出具审查结论。对违反我区设计变更管理的行政行为将在审查意见中指出并上报区有关部门。

